國立台東大學搬遷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九十二年十月十七日(星期五 ）上午10：10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三樓新會議室

壹、副校長報告

貳、提案討論

提案1： 擬具國立台東大學搬遷計畫委員會、搬遷計畫工作執行小組名單，請 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室）
說明： 

一、依據九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報部搬遷計畫書辦理。

二、因本校組織編制調整，擬修正委員會及工作執行小組成員如表一、表二。

表一、國立台東大學搬遷計畫委員會

	委    員
	委   員

	副校長                侯松茂

教務長                洪文珍

學務長                任晟蓀

總務長                范春源

主任秘書              杜明城

人事室主任            陳豔凰

會計室主任            胡美鸞

師範學院院長          熊同鑫

人文學院院長          林文寶

理工學院院長          張義鋒

實習暨就業輔導處處長  魏俊華

圖書館館長            支毅君

電算中心主任          鄭承昌

通識中心主任          黃惠信

體育室主任            溫卓謀
	教育研究所            梁忠銘

兒童文學研究所所長    張子樟

南島文化研究所        陳文德

初教系主任            蕭月穗

語教系主任            溫宏悅

社教系主任            靳菱菱

特教系主任            魏俊華

體育學系主任          陳漢棟

美教系主任            陳錦忠

音教系主任            謝元富

幼教系主任            李宗文

自教系主任            林文宗

資教系主任            郭達源

數教系主任            潘玉樹

資管系主任            謝明哲


註：反白部分為新增單位主管或職務異動。

表二、國立台東大學搬遷計畫工作執行小組

	搬遷計畫工作執行小組

	總務長（召集人）      范春源

秘書 （執行秘書）     陳美貞

營繕組長              王鈞宗

事務組長              鍾惠華

保管組長              高郁泉

組員                  黃瑞仁

組員                  姚惠瑜

組員                  蔡英明

技士                  賴方民

技士                  黃奇明

技士                  張聰裕


決議：照案通過，另增設搬遷計畫規劃、協調小組，由秘書室及會計室人員組成，由主任秘書擔任召集人，簡任秘書擔任執行秘書。

提案2： 本校各行政單位、學院、系所搬遷知本校區時程規劃表，請 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室）
說明：

一、本校知本校區各項建築，預定於九十五年起陸續完工，行政單位及各學院系所將依建築完工時程，陸續遷入知本校區。

二、依據本校改名暨籌設國立台東大學計畫書、搬遷計畫書暨工程預估進度，擬具各行政單位、學院、系所搬遷知本校區時程規劃表（如表四），請討論決議，俾憑簽擬搬遷計畫書暨編列各年度搬遷經費預估。

三、各工程預估完工日前，請總務處惠予協助確認。

表四、國立台東大學各行政單位、學院、系所搬遷知本校區時程規劃表

	搬遷期別
	搬遷單位
	搬遷預備
	完工驗收
	遷入
	功能測試

	Ⅰ
	學生宿舍
	94.12
	95.01
	95.02
	95.03

	Ⅰ
	行政單位

校長室、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實輔處、人事室、會計室、秘書室、研發處、通識中心、軍訓室
	95.05
	95.06
	95.07
	95.08

	Ⅰ
	人文學院

音樂系、美術系、英美語文學系、中國語文學系、南島文化研究所、區域政策與發展研究所、兒童文學研究所、餐旅管理學系
	95.05
	95.06
	95.07
	95.08

	Ⅱ
	圖書館
	96.05
	96.06
	96.07
	96.08

	Ⅱ
	電算中心
	96.05
	96.06
	96.07
	96.08

	Ⅱ
	綜合體育館
	96.05
	96.06
	96.07
	96.08

	Ⅲ
	師範學院

幼兒教育學系、特殊教育學系、社會科教育學系、、體育學系、諮商心理研究所、教學科技研究所、教育學系
	99.05
	99.06
	99.07
	99.08

	Ⅳ
	理工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數學學系、資訊工程學系、生命科學研究所、環境與生態學研究所、物理學系、化學學系、生命科學學系、海洋資源學系
	101.03
	101.06
	101.07
	101.08


決議：師範學院建議提早至第二期興建，或先行使用人文學院空間；理工學院建議提早至第三期興建。以上建議案提請校務發展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3： 本校各單位暨系所搬遷知本校區後，現有校地空間利用原則案，請 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室）
說明：

一、本校知本校區各項建築，預定於九十五年起陸續完工，行政單位及各學院系所將依建築完工時程，陸續遷入知本校區。

二、依據本校改名暨籌設國立台東大學計畫書、搬遷計畫書，擬具搬遷後現有校地使用計畫（如表三），請討論決議，俾憑簽擬搬遷計畫書暨編列各年度搬遷經費預估。（各單位搬遷經費需求，擬由秘書室預估編列；各單位搬遷經費需求草案，擬提下次會議討論）

表三、現有校地各建築擬使用規劃表

	校舍名稱
	總樓地板

面積（㎡）
	樓層
	完工日期
	規劃使用單位
	決議情形

	行政大樓
	4,976
	
	5F
	79.12
	特教學校、進修部
	

	圖書館
	3,333
	
	5F
	81.04
	兒童文學圖書館
	

	綜合大樓
	3,782
	
	3F
	72.04
	進修部
	

	教學大樓
	17,272
	
	7F
	88.10
	一、二樓：幼兒學校
	

	科學館
	3,997
	
	5F
	77.11
	進修部
	

	教研所大樓
	1,937
	
	4F
	67.05
	規劃拆除
	

	語教系大樓
	2,171
	
	3F
	74.02
	規劃拆除：無登記
	

	電算中心
	1,209
	
	3F
	
	規劃拆除：無登記
	

	中正堂
	2,673
	
	2F
	64.09
	保留原功能
	

	音樂館
	1,494
	
	4F
	73.09
	規劃拆除
	

	學生活動中心
	7,074
	
	5F
	81.08
	特教學校或行政空間
	

	室內PU球場
	
	
	3F
	81.08
	保留原功能
	

	演藝廳
	238座位
	
	2F
	81.08
	保留原功能
	

	餐廳
	1,083
	
	3F
	84.05
	保留原功能
	

	忠孝樓
	4,238
	
	7F
	76.06
	保留原功能
	

	仁愛樓
	1,248
	
	3F
	67.04
	保留原功能、或拆除
	

	信義樓
	1,248
	
	3F
	
	保留原功能、或拆除
	

	和平樓
	1,635
	
	3F
	67.04
	保留原功能、或拆除
	

	榕園樓
	1,084
	
	2F
	
	規劃拆除：無登記
	

	學人宿舍
	339
	
	2F
	83.10
	學人宿舍
	

	體操館
	1,356
	
	2F
	78.12
	保留原功能
	

	體育系大樓
	3,324
	
	5F
	85.1
	未規劃
	

	警衛室
	50
	
	1F
	67.04
	保留原功能
	

	合計
	67,457
	
	
	
	
	


決議：

1、 進修部規劃原則使用教學大樓三至七樓空間、或體育系大樓。

2、 幼兒實驗學校優先使用教學大樓一二樓，或使用學生活動中心、體育系大樓。

3、 美勞系藝術展覽空間，原則使用圖書館擴建副館一二樓。

4、 本校尚未完全遷入知本校區之前，行政大樓保留部分空間為行政服務空間。

5、 本校原有校區建物以分區（教學區、生活區、運動區等）使用及集中使用為原則，如有餘裕空間，建請開放靠近鐵花路部分建物，規劃與台東縣政府、台東市公所共同使用。

提案4： 本校各行政單位、學院、系所搬遷物件暨各單位特殊物件、設備拆組、搬運、測試經費需求預估調查填報期限案，請 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室）
說明：

一、本校搬遷經費編列，亟需各單位提供搬遷物件數量暨各單位特殊物件、設備拆組、搬運、測試經費需求預估資料，以作為搬遷經費需求之依據。
二、建請各單位於十一月十四日（星期五）前，將搬遷物件數量暨各單位特殊物件、設備拆組、搬運、測試經費需求預估調查表，填具完善送交秘書室彙整編列搬遷經費。（預計十一月二十日（星期四）下午三時召開第三次搬遷委員會議）

三、搬遷物件調查表如表五、表六，各單位特殊物件、設備拆組、搬運、測試經費需求預估調查表如表七請至秘書室網頁下載使用。

決議：

一、各單位如需添購設備或物品，請列為年度設備經費或新興計畫，依規定提出申請。

二、表五、表六各單位提供搬遷物件調查表，增列數量乙欄。

三、表七各單位特殊物件、設備拆組、搬運、測試經費需求預估調查表，有關電算中心電腦教室設備、電腦主機等設備，由電算中心負責調查填列；科學館實驗室設備，由自科系負責調查填列；體育場館設備，由體育系、體育系負責調查填列。

表五、學院、系所、中心搬遷物件調查表

國立台東大學                       學院、  系（所）、中心搬遷物件調查表

第     頁 共   頁

	空間名稱
	設備品名
	安置方式
	堪用性
	是否搬遷
	備  註

	
	
	固定
	非固定
	是
	否
	是
	否
	

	
	
	可拆移
	不可拆移
	
	
	
	
	
	

	行政辦公室

（含中心、系學會）
	（請依空間內物件逐欄填列）
	
	
	
	
	
	
	
	

	
	
	
	
	
	
	
	
	
	

	教師研究室
	（請依空間內物件逐欄填列）
	
	
	
	
	
	
	
	

	專業教室（電腦教室、試驗室、等）
	（請依空間內物件逐欄填列）
	
	
	
	
	
	
	
	

	
	
	
	
	
	
	
	
	
	

	特殊物件
	（請依空間內物件逐欄填列）
	
	
	
	
	
	
	
	◎

	
	
	
	
	
	
	
	
	
	

	
	
	
	
	
	
	
	
	
	


填表說明：

1.設備品名欄請依保管組財產單逐項填列，「財產歸類」、「安置方式」、「勘用性」、「是否搬遷」等欄位請衡酌勾選。

2.非消耗品財物若屬可用，仍惠請填列，以利估列搬遷費用。

3.為因應搬遷後空間移撥與再利用，非固定式物品（財產、非消耗性財物）以盡量搬遷為原則。

4.本表為參考格式，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加表。

5.如為特殊物件、設備，並已填列特殊物件、設備拆組、搬運、測試經費需求預估調查表，請於備註欄註具◎記號，以免重複編列搬遷經費。
表六、行政單位搬遷物件調查表

國立台東大學                         處（室）、館搬遷物件調查表

第     頁 共   頁

	單位與空間
	設備品名
	安置方式
	堪用性
	是否搬遷
	備  註

	
	
	固定
	非固定
	是
	否
	是
	否
	

	
	
	可拆移
	不可拆移
	
	
	
	
	
	

	例
	
	
	
	
	
	
	
	
	

	總務處
	
	
	
	
	
	
	
	
	

	總務長室
	
	
	
	
	
	
	
	
	

	
	
	
	
	
	
	
	
	
	

	
	
	
	
	
	
	
	
	
	

	營繕組
	
	
	
	
	
	
	
	
	

	
	
	
	
	
	
	
	
	
	

	
	
	
	
	
	
	
	
	
	

	
	
	
	
	
	
	
	
	
	

	
	
	
	
	
	
	
	
	
	


填表說明：

1.設備品名欄請依保管組財產單逐項填列，「財產歸類」、「安置方式」、「勘用性」、「是否搬遷」等欄位請衡酌勾選。

2.非消耗品財物若屬可用，仍惠請填列，以利估列搬遷費用。

3.為因應搬遷後空間移撥與再利用，非固定式物品（財產、非消耗性財物）以盡量搬遷為原則。

4.本表為參考格式，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加表。

5. 如為特殊物件、設備，並已填列特殊物件、設備拆組、搬運、測試經費需求預估調查表，請於備註欄註具◎記號，以免重複編列搬遷經費。
表七、各單位特殊物件、設備拆組、搬運、測試經費需求預估調查表

	項次
	物件、設備名稱
	數量
	原供應廠商
	拆組（含搬運）經費
	測試經費
	備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合      計
	
	
	


1.特殊物件、設備，包括電腦、視聽、實驗室設備、特殊教學及行政設備等，需專業人員拆組、搬運或測試。

2.請務必翔實填列，以避免  貴單位搬遷經費短缺情事發生。

3.請盡可能填具原供應廠商資料，以利總務單位辦理勞務採購業務參考。

提案5： 配合各各單位、學院、系所分階段搬遷至知本校區，因應現有校區與知本校區有部分期間分區上課，有關各系所學生遷至知本校區上課時程規劃、課程規劃配合、教師授課安排、教師及學生往返兩校區之交通提供、經費需求等，請相關單位研擬因應策略，提交下次會議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室）
說明：

一、依據改名暨籌設計畫書資料顯示，本校自九十五年起至一○一年期間，各單位及學院系所陸續分批遷入知本校區，在此期間會發生兩個校區均有學生上課，有關行政及教學運作機制，亟需儘早構思因應之道。

二、有關各系所學生遷至知本校區上課時程規劃、課程安排、教師授課安排，請教務處召集各學院、系所討論研商。

三、教師及學生往返兩校區之交通、經費需求，及學生住宿安排等請總務處、學務處會同研議。

決議：照案通過。

附件一

國立台東大學搬遷計畫第一次委員會會議記錄

1、 時間：九十一年八月十二日上午九點三十分

2、 地點：行政大樓三樓新會議室

3、 主持人：范總務長春源                               紀錄：王鈞宗

4、 四參加人員：如簽到單

5、 工作事項報告

（1） 搬遷計畫委員會籌組目的

（2） 工作內容與流程如附件一

6、 討論事項

提案一、推選委員召集人。

說  明：為順利推動委員會組織運作，並指示工作小組進行籌畫與執行搬遷事宜，謹請委員推選召集人。

決  議：推選范總務長為召集人。

提案二、研議工作期程規劃與內容、工作分工事宜。

說  明：搬遷事宜涉及各系所與行政單位，需各系所與行政單位配合，包括財物清點、課程規劃配合、搬遷時程、設備採購等，因此仍須各單位自行擬具搬遷計畫書後，由工作小組統籌辦理搬遷事宜。

決  議：請籌備處提供搬遷計畫格式，俾利各系所擬具。

附帶決議：建議委員會組成執行小組，先以各學院臨時召集人為成員，俟各學院籌備召集人確定後成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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